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二批）”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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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3—2020年）〉的通知》（鄂教思政〔2013〕4号）精神，现就“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二批）”有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通过项目资助、研修培训、社会实践的方式，着力培育一批扎根实践、勇于创新、治学严谨、教书育人的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学术影响力的名家大家，引领和带动我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二、申报条件

1、申报人必须具有高等学校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在岗专任教师；年龄在50周岁以下；原则上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2、申报人必须热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工作业绩突出，教学效果好，个人获得过校级以上表彰和奖励。

3、申报人近3年（2011年1月1日－至今）有以下经历之一：①省级以上研究课题负责人或成员；②省级以上精品课程、课件、教案负责人或成员；③省级以上优秀教学团队成员。

4、申报人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结合自身专业学术特长、前期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经验自行提出研究课题。课题研究必须要有明确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包括专著、系列论文、研究报告、教学成果(教案、课件等)；培养期间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情况、教学效果及社会影响等。

三、申报工作要求

1、总名额：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二批）共20人左右。高校自愿申报，每所高等学校可申报1—2人。

 2、遴选原则：实事求是、优中选优；公开、公平、公正；兼顾不同层次高校。

3、遴选程序：申报高校按照申报条件、遴选原则，在认真评选的基础上确定推荐人选。我厅组织专家根据申报表和项目申请书对申报人进行评审遴选，确定入选人员。

4、报送材料。请将纸质材料（5份）装订成册及电子版于7月15日前报送我厅（思政社科处）。申报材料由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统一报送，不受理个人申报。

(1)“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申报表”(附件1)；

(2)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请书”（附件2）。

四、培育和管理方式

　　1、对入选“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申报人，以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形式，给予每人5万元经费资助。

    2、入选者在培育期间应带着课题到高水平大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开展学习进修、交流访问或合作研究，并取得相关学习和研究成果。应带着课题主动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并有相应的第一手调研成果。

　　3、入选者应在二年内完成相应任务要求，我厅将对入选者开展中期检查和终期鉴定，对鉴定合格的入选者，后续将跟踪重点培养和使用。

思政社科处联系人：王立彬、谭庆华；

联系电话：027-87328009，87328219；

电子邮箱：hubszc(at)126.com；

邮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号；

邮政编码：430071。

 

附件：（点击下载附件）
1、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申报表

2、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请书

 

 

                  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4年6月4日

